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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得

到国际社会的积极响应，有些国家主动

提出将本国发展战略与“一带一路”对

接，并取得了初步成效。但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的实际情况看，大部分是

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高，

有些国家政局不够稳定。因而“一带一

路”建设的实施和见效，需要有一个过

程，有的建设项目需要数年的建设周

期。为此，需要制定、执行较为系统的

财税政策，这成为现阶段财税部门工作

的重点之一。在国内，通过制定、实施

财政税收政策，开展相应基础设施建

设，直接为“一带一路”服务，大力支持、

鼓励企业走出去，与“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开展经济贸易、文化往来活动，促进

我国和沿线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同时，

将“一带一路”建设和国内各项经济社

会政策相衔接，有效促进国内产业结构

升级，形成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在

国际上，积极开展各国间财政政策等宏

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努力为“一带一路”

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完善财政投资政策

服务“一带一路”建设

一是在各级政府预算安排的投资项

目中，现阶段将实施“一带一路”建设作

为优先支持的重点之一。即用财政预算

资金安排的纯公共物品性质的基础设施

建设项目，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为

“一带一路”服务的道路、桥梁、隧道、

港口，以及配套的教育、医疗、环保等

项目，适当扩大投资规模，增加投资项

目数量，为我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各地

区相关国家开展经济技术和文化交流创

造良好的条件。相比较而言，我国东部

地区经济较为发达，基础设施建设基础

较好，能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优质服

务，而中西部地区较为薄弱，特别是西

部地区基础较差，需要大量增加投资。

在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的专项转移支付

中，可根据“一带一路”建设对基础设施

的需要，增加其专项转移支付，帮助西

部地区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力度，满

足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经济文

化交流的需要。

二是利用 PPP、政府投资基金等工

具，引导社会资本投资于“一带一路”

项目。对于有一定收益且可以收取一定

使用费的基础设施项目，在政府财力有

限的情况下，可通过 PPP、政府投资基

金等方式，引导社会资本投资，扩大基

础设施供给规模，提高供给效率。即在

PPP 模式中，充分发挥公私部门合作的

各自优势，如私人部门在资金、技术和

管理方面的优势，以及公共部门对公共

需要的准确把握、对公共政策的熟知优

势等，以推动服务“一带一路”基础设施

建设的需要。近年来，我国 PPP 模式发

展迅速，目前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各自

公布了三批示范项目，建立了项目库，

计划投资额达 17 万亿元之多。鉴于“一

带一路”建设实施中对基础设施的巨大

需求，在今后 PPP 示范项目评选、项目

入库过程中，可将“一带一路”项目作为

新的支持类别，优先予以考虑，并在这

类基础设施建设方式选择中，除可以完

全市场化、由企业投资的项目外，优先

推广 PPP 模式。对于这些有一定收益的

高铁、高速公路、机场、供电、供水、供

气等基础设施，社会资本与政府合作投

资既能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又能

取得稳定、较好的投资收益。这种政府

与社会资本合作的领域，既包括国内的

基础设施，也包括引导、鼓励国内企业

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当地政府合

作，建设和经营基础设施。

同时，政府投资基金也是推动“一

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手段。通

过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成立各类基础设

施投资基金，按照母子基金等模式，开

展市场化方式运作，由专业资产管理公

司和专业人员管理，投资于适合的基础

设施项目，在项目建设运营进入成熟阶

段，基金投资取得合理回报后，通过其

他股东收购、上市等方式退出，继续滚

动投资于基础设施，形成较为持续性的

资金支持。在资金筹集规模方面，政府

投资基金能以较少的财政资金撬动更多

的社会资本，具有显著的倍数效应，以

投资于“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推动

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技

术交流，实现合作共赢。

完善税收政策

服务“一带一路”建设

一是建立健全与“一带一路”国家

的投资保护协定，努力消除重复课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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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我国和这些国家之间的投资与贸

易活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情复

杂，政治行政管理体制不同，法律制度

差异较大，需要在现有基础上建立健全

与相关国家的投资保护协定，消除对跨

国纳税人在所得税、财产税等方面的重

复课税，鼓励投资。已签订投资协定的

国家，根据“一带一路”建设的需要，进

行补充和完善。保护我国企业在有关国

家的投资权益，争取税收优惠政策，促

进投资，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也为所在

国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为当地政府提

供税费收入，实现合作共赢。尚未签订

协议的国家，通过外交谈判等途径，加

快协议签订的步伐。通过建立健全投资

保护协定，促进我国企业到“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投资，带动相关国家经济发

展，也有利于解决我国传统产业转型升

级的问题。

二是与“一带一路”沿线更多国家

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建立自由贸易区，

较大幅度削减关税，促进我国与相关国

家的贸易往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在经济上有较强的互补性，积极开

展贸易往来，对促进双方经济社会发展

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通过建立自由贸

易区，大幅度降低关税，甚至部分商品

实行零关税，有利于扩大我国和有关国

家的贸易规模，互惠互利，推动双方国

家经济社会发展。

三是积极开展国际反避税合作，维

护各国主权和利益。我国和相关国家之

间开展国际税收情报交换等活动，进行

反避税国际合作，维护各国权益。同时

也要求我国企业遵守投资国的法律制

度，合法经营、依法纳税，合作共赢。

完善政府债务政策

服务“一带一路”建设

“一带一路”建设实施，在基础设施

建设方面，需要巨额资金，需要多渠道

筹集资金，其中，发行政府债券也是一

个重要的方面。从近几年我国债券市场

的情况看，国内市场资金较为宽裕，国

债、地方债券发行较为顺利，利率较低，

发行政府债券融资具有成本优势。从中

央政府、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占 GDP 比例

即负债率来看，发行政府债券还有一定

空间。近年来，我国对地方政府债务进

行了大规模的清理、甄别和规范，修订

了《预算法》，为政府债券市场的良性发

展，创造了较好条件。在国债方面，可

以根据全国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基

础设施项目的需要，发行特别国债，专

门用于“一带一路”重点建设项目，即用

于“一带一路”建设中跨地区、跨国境的

重点基础设施建设，打通基础设施互联

互通的关键环节，使之在“一带一路”基

础设施网络中发挥支柱性作用。在地方

政府债券方面，适当提高债务限额，允

许地方政府发行一般债务，用于“一带

一路”地方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 ；发行

专项债券，用于“一带一路”中地方有一

定收益的基础设施项目，用项目收益还

本付息，以支持各地区积极开展“一带

一路”基础设施建设，扩大与沿线国家

经济贸易和文化往来，形成区域经济新

的增长点。

增加公共文化财政支出

服务“一带一路”建设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各国

历史、文化、宗教信仰等差距较大，既

有历史悠久的古代文明沉淀，又有色彩

缤纷的现代文明发展，基督教、伊斯兰

教、佛教、印度教等宗教在不同国家有

不用的发展状态。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

的发展中国家，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有

过相同、相似的经历，都面临着共同的

发展任务，能够相互理解、相互支持、

相互帮助。同时，由于历史文化和发展

阶段的原因，也存在着一些文化差异。

因此，民心相通需要更多的文化交流来

实现，以争取沿线各国人民的大力支

持，为“一带一路”建设目标的实现构建

坚实的社会基础。在中央及地方财政支

出安排中，通过增加公共文化支出，大

力支持我国有关政府部门、企业和社会

组织积极开展与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

举办孔子学院、文化年、旅游年等文化

活动，扩大来华留学生规模、开展各类

学术交流，以增进我国和“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人民的感情，夯实经济技术交流

的社会基础，消除国际上“中国威胁论”

的消极影响。

加强国际宏观财经政策

协调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目标实现

近年来，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区域

化趋势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在此新形势

下，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就需要进一

步加强我国与相关国家的宏观财经政策

的协调，努力排除阻力，为“一带一路”

建设的实施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其主

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宏观财经政策的协调。即协

调我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财政

政策、货币政策，共同推进自由贸易，推

动包容性增长、可持续增长，为实施“一

带一路”建设创造良好的环境，以利于

我国企业和相关国家的企业展开合作，

进行投资、贸易等经济活动，共同促进

沿线国家经济社会的繁荣和发展。二是

在国际场合与其他国家以及有关组织

的宏观财经政策的协调。通过我国政府

参加的一些国际组织以及国际会议，如

G20 国家首脑会议、金砖国家首脑会议、

各国政府财政部长中央银行行长会议、

APEC 首脑会议等，与世界主要贸易伙

伴国进行宏观财经政策的对话与协调，

表达我国政府立场，努力协调各国宏观

经济政策选择，推动自由贸易，反对贸

易保护主义，为我国实施“一带一路”

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使“一带一

路”建设成为国际合作的典型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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